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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唐投資國際有限公司(1160)  

   
 香港聯交所 主板 新股上市 投資公司 
 

新股資料 時間表 – 二零零四年 
發售價 港幣 1.00 截止配售 3 月 25 日

每手(交易) 100,000 股付款期限 3 月 25 日

發售股份 (91.7%) 55,000,000 股公布配售結果 3 月 31 日

超額配股權 不適用股份開始買賣 4 月 2 日

新股份 55,000,000 股 配售各方 
舊股份 不適用保薦人 第一亞洲金融 

配售股份數目 55,000,000 股聯席牽頭經辨人 大唐投資(證券) 
公開發售股份數目 不適用  第一亞洲金融 
集資額 5 千 1 百萬港幣包銷商 大唐投資(證券) 
2003 攤薄市盈率 不適用  第一亞洲金融 
全部已發行股本 60,000,000 股  中國光大證券 
  鼎成證券 

(1 港幣=1.05 人民幣) / (此匯率只作說明之用) 

 

  
 

 

 公司資料 : 
大唐國際乃一間投資公司，主要投資在香港及中國成立及/或進行業務之上市或

非上市企業，並希望透過多元化投資組合達致短期至中期(即少於一至五年)之資

本增值。公司將不少於 70%資產投資在香港及中國企業發行之股本證券。倘香

港及中國以外市場具吸引力之回報，公司將以最多 30%資產投資該等市場。為

降低因投資某一行業之任何風險，大唐國際一般會投資不同並且有增長前景及

潛力之行業。正在復甦中之公司若具有潛力可在短期內提供吸引力的回報，公

司亦按情況投資。如未確定合適投資項目，公司將資金存放於香港、美國、歐

洲政府或國際發展機構之債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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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財務資料 
大唐國際自 2003 年 4 月 15 日註冊成立以來並無經營任何業務。 
緊隨認購及配售完成後，Optimize Capital(實益擁有人)持 8.33%股權，而公眾

則持 91.67%股權。 

 

  
 

 

 所得款項用途 
以下是本公司預期之初期投資，投資分佈僅供參考: 
 % 
現金或現金等值物 30 
股本及股本相關工具  
     上市 40 
     非上市 30 
總計 100  

 

  
 
管理層簡介 

 

 1 鍾詠嫻女士(執行董事)乃香港會計師公會及香港證券專業學會之會員。
曾於聯交所監察科工作六年。其後獲委任為順隆集團高級副總裁，負責
監管該集團之會計、條例執行、交收及行政事務。 

2 方志華先生(執行董事)為特許財務分析師。曾是北京 ING Consultants 
Co. Ltd.之總經理，其職責包括就中國企業之財務，向外資公司提供投
資財務顧問服務。後為香港 ING 霸菱之助理副總裁。負責與跨國客戶合
作拓展業務。 

3 周秉鈞先生(執行董事)畢業於美國加洲大學洛杉磯分校之管理學研究
院。有近八年投資管理經驗，曾為安信達之董事，負責監管基金業務、
確認目標公司以作投資及投資者聯絡工作。 

4 郭騰瀚先生(投資經理之執行董事)獲香港中文大學財務理學碩士學位。
曾於安信達任投資經理及執行董事，負責創辦項目、進行估值、所有投
資及撒資事務。 

5 戴吉慶先生(投資經理之執行董事)畢業於台灣淡江大學之國際貿易。至
今於證券投資及管理方面擁有約 15 年經驗。曾為金鼎之董事，負責制
定公司政策、國際性包銷、監察基金、確認目標投資公司及統籌投資組
合管理。  

 

 
 
此份報告由鼎成證券有限公司編寫；此份報告不能複製；鼎成證券有限公司相信用以編

寫此份報告之資料可靠，但此報告之資料沒有被獨立核實審計。鼎成證券有限公司並不

對此報告之準確性及完整性作任何保證，而且不會對此報之準確性及完整性負任何責任

或義務。此份報告並不是用作推銷或促使客人交易此報告內所提及之證券。 


